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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_88_B8_E4_BA_A4_E6_c33_39057.htm 一、交易信息 上海证

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在每个交易日都要发布包括证券

交易即时行情、股价指数等交易信息。 根据《上海、深圳证

券交易所交易规则》的规定，即时行情包括的内容 根据有关

规定，证券交易所还要编制反映市场成交情况的各类日报表

、周报表、月报表和年报表，并及时向社会公布。 同时，证

券交易所要编制综合指数、成份指数和分类指数等，以反映

股市总体价格或某类证券价格的变动和走势，随即时行情发

布。 证券交易所编制指数时，采用派许加权综合价格指数公

式计算 证券交易所对A股和基金每日涨跌幅比例超过7%（

含7%）的前5只证券，要公布其成交金额最大的5家会员营业

部或席位的名称及成交金额 二、开盘价与收盘价 根据我国现

行的交易规则，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的开盘价为当日该证券

的第一笔成交价。 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的收盘价为当日该证

券最后一笔交易前1分钟所有交易的成交量加权平均价（含最

后一笔交易）。当日无成交的，以前收盘价为当日收盘价。 

三、挂牌、摘牌、停牌与复牌 证券交易所对上市证券实施挂

牌交易。上市首日证券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其发行价。 证

券上市期届满或依法不再具备上市条件的，证券交易所要终

止其上市交易，予以摘牌。 对于连续3天以上（含3天）达到

涨跌幅限制的证券，交易所要对其实施停牌（暂停交易）半

天，并予以公告。 根据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

规定，交易所可以对其他上市证券实施停牌或复牌（恢复交



易）。证券停牌时，证券交易所发布的行情中包括该证券的

信息；证券摘牌后，行情信息中无该证券的信息。 四、除权

与除息 如果上市证券发生权益分派、公积金转增股本、配股

等事项，就要进行除息与除权。 我国证券交易所是在股权（

债权）登记日（B股为最后交易日）的次一交易日对该证券作

除权除息处理。除权（息）日该证券的前收盘价改为除权（

息）日除权（息）价。 除权（息）价的计算公式为： 除权（

息）报价=[（前收盘价-现金红利） 配（新）股价格×流通股

份变动比例]÷（1 流通股份变动比例） 五、大宗交易 大宗交

易在证券交易所正常交易日的15∶00—15∶30进行。 大宗交

易的申报 《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实施细则》规定，大宗

交易的对象 大宗交易最低限额的规定 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

交易实施细则》规定，大宗交易的对象 大宗交易最低限额的

规定 六、回转交易 回转交易是指当日（T日）买入的证券，

依照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规定，在交收日之前卖出的交易

。 根据我国现行有关交易制度，只有债券可以进行回转交易 

七、股票交易的特别处理 股票交易特别处理通常称为ST股票

，它是针对出现财务状况或其他状况异常的上市公司。 特别

处理不是对上市公司的处罚，只是对上市公司目前状况的一

种揭示，是要提示投资者注意风险。ST股票日涨跌幅限制

为5%。 上市公司财务状况出现异常的情况 2003年4月2日和4

月3日，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分别发布了《关于

对存在股票终止上市风险的公司加强风险警示等有关问题的

通知》，并从2003年5月8日起实行退市风险警示制度。所谓

退市风险警示制度，是指由证券交易所对存在股票终止上市

风险的公司股票交易实行“警示存在终止上市风险的特别处



理”。 这一制度的主要措施是在公司股票简称前冠以“*ST

”标记，以区别于其它公司股票。 在退市风险警示期间，股

票报价的日涨跌幅限制为5%。 根据有关规定，存在股票终止

上市风险的公司的情形 八、交易异常情况的处理 临时停市或

技术性停牌。 现行交易规则规定，证券交易所在什么情况下

要实行临时停市 证券交易所对技术性停牌或临时停市决定要

予以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。 除交易所认定的特殊情况之

外，技术性停牌或临时停市前证券交易所交易主机已经接受

的申报有效。 深圳证券交易所技术性停牌或临时停市期间继

续接受申报，在恢复交易时对已接受的申报实行集合竞价。 

九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证券交易管理 合格投资者的资产托

管人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将有关情况报交易所备案的情形 合

格投资者从事境内证券交易的持股比例规定 100Test 下载频道

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